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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都會區捷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自治條例」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

定義如下： 

一、重置：指機電系統設

備之汰舊換新、為因

應營運需求或提升服

務水準之擴充及土建

設施為維持原設計功

能與確保安全所為之

維修、改善。 

二、機電系統設備：指與

捷運營運相關之機

械、交通與運輸及

雜項等設備。 

三、土建設施：指與捷運

營運相關之土木或

建築結構體及該結

構體附屬設施。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

定義如下： 

一、重置：指機電系統設

備之汰舊換新及土建

設施為維持原設計功

能與確保安全所為之

維修、改善。 

 

 

二、機電系統設備：指與

捷運營運相關之機

械、交通與運輸及

雜項等設備。 

三、土建設施：指與捷運

營運相關之土木或

建築結構體及該結

構體附屬設施。 

依本自治條例第一條訂定

精神，因應實際營運需求

及提升捷運服務水準，針

對機電系統設備營運安全

之必要性，明訂相關文字

修正，以利有明確重置依

據，增訂「為因應營運需

求或提升服務水準之擴

充」之文字。 

 


